
中共南京市绿化园林局党组文件
宁园党组〔2020〕24号


关于明确局相关处室（单位）职责界定的通知

局机关各处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    根据《关于同意调整市绿化园林局所属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批复》（市编复﹝2020﹞6号）精神，原南京市林业站挂牌的南京市豚类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独立设置，名称为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，为局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，公益一类，相当于正处级，核定全额拨款事业编制10名，处级领导职数1正1副。鉴于上述情况，综合考虑机构调整后市林业站工作职责以及林业产业、野生动物保护和种苗管理等相关工作的实际需要，经局党组研究，现将局相关处室（单位）职责明确如下：
    林政资源处：负责全市森林资源有关管理工作，拟订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的政策措施，编制全市森林采伐限额，指导监督林木凭证采伐，负责临时占用、采伐林木审批；指导全市木材行业工作，指导编制森林经营规划和森林经营方案并监督实施；组织指导林业改革，指导农村林地林木承包经营、流转及林权管理；监督林权纠纷调处；协调指导全市林业执法工作；负责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；负责指导全市陆生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开发利用，负责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的核发、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经营利用核准；负责落实全市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，组织编制全市森林火灾防治规划和地方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，指导开展森林防火巡护、火源管理、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，组织指导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、火情监测预警、督促检查等工作。 

    南京市林业站（南京市森林植物检疫站、南京市森林防火监测预警和物资储备中心）：负责全市林业推广体系和队伍建设，林业新技术推广示范，森林植物检疫，林业有害生物预测预报和防控；指导、开展全市林业产业相关工作，负责林业种子、苗木生产经营管理等相关工作；负责森林防火监测预警和物资储备相关工作；负责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等相关事务性工作等。
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：承担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豚类资源调查工作；组织豚类生存环境的监测、监视和管理；协调开展江豚救护工作；开展豚类保护宣传教育；组织指导豚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分站开展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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